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七期　2014.10.15 第1頁

　　以下是一通民國時期的民間契約，原標題為

《饒傅二姓合約》（下簡稱《合約》），見載

於民國九年（1920）編成的湖北赤壁市（原蒲圻

縣）羊樓洞鎮雙峰堂七修饒姓族譜：

　　立分關字人：上門傅祖發、海潮，

中半門傅樹松、同侄儒林、儒鼎、儒

壽、儒海，老棚中半門昌文，下門饒金

玉、金貴：

　　今因先祖顯公在明永樂時代充當運

糧軍丁，領有屯田四石零五升，明末

遭兵燹之亂，子孫四散，田幾無主，

及清乾隆五年，其田冊又被惡佃程、

王、李三姓藏去，墳山與田幾被佔盡，

先人得武往查田畝，被程、王、李三姓

打死。上門工木、遠水，中門榮盛、自

遠，下門得榮、得勝，各出銀若干，與

程、王、李三姓構訟，知縣胡令已將

程、王、李三姓兇手如情抵罪，並將原

田如數斷還，遂於乾隆八年完案。民國

四年，清丈田畝，除水沖、沙壅、售賣

外，僅存二石八斗有零，每年收谷三十

石，嗣因人心不齊，每有爭論，三門會

議，除田宅不准變賣外，均願錢穀三門

分收，糧餉三門分完，訂定上門花名

木、遠，中門花名榮、自，下門花名

榮、勝，以出銀訴得武之冤者，係此六

人之故也。自分之後，各收各穀，各完

各糧，毋得再行爭競，致傷兩姓一本之

誼。至得武因查田畝，三門向議紀念田

一斗五升，每年給谷一石五斗，前人所

議，後人亦不得有違。恐口無憑，立此

分關，三門各執一紙為據。1

《饒傅二姓合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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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峰 堂 饒 氏 族 譜 ， 據 譜 載 初 修 於 明 永 樂

二十一年（1423），其後於崇禎八年（1635）、

清 順 治 （ 1 6 4 4 - 1 6 6 1 ） 初 年 、 乾 隆 十 六 年

（1 7 5 1）、道光十五年（1 8 3 5）、光緒十三年

（1887）續修，至民國九年為第七次續修。該譜

所收的這一通契約，雖然訂立時間為民國時期，

但所述事情卻主要發生在清乾隆年間，更可上溯

至明末乃至明初永樂年代。其大體事情過程，

為饒姓所屬稻田四石零五升，在明末戰亂時被

程、王、李三姓佃戶佔為己有，至清乾隆五年

（1 7 4 0），饒姓田主饒得武前去查收舊業，被

程、王、李三姓佃戶打死。於是田主親屬傅工

木、傅遠水、傅榮盛、傅自遠、饒得榮、饒得勝

六人共出訴銀，與程、王、李三姓打起官司，時

任胡姓知縣經三年審理，判程、王、李三姓敗

訴，並將打人兇手拘捕抵罪，將原屬饒姓稻田判

還，並於乾隆八年（1743）結案。到百餘年後的

民國時期，得到田地的饒傅二姓卻因田地收入分

配及稅賦產生爭議，於是共同開會，議定田畝現

存面積，收入分配辦法及田稅繳納辦法，最後訂

立契約，以為憑據。事情經過有些曲折，從中折

射出一些明清制度、湖廣地情，值得條分縷析。

一、運糧軍丁與屯田

　　饒氏先祖顯公在明永樂時代充當「運糧軍

丁」，領有「屯田」，是怎麼一回事？涉及一種

什麼制度？

　　瞭解此事，須從明清漕運制度說起。明清兩

朝湖廣地區是全國最重要的糧食生產和輸出基

地。湖廣輸出的漕糧供應東南西北十多個省份，

其中北運京師固然是重頭，而平常年份，每年僅

輸往江浙一帶的糧食，就有數千萬石之多。2 故時

有「湖廣熟，天下足」的俗諺。漕運的工具為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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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駕船實施運輸者則為漕運弁丁。他們運輸的

漕糧多由地方交納，但運輸路途上的消耗，以及

打造漕船的開銷，除了每條船有政府一、二十兩

銀子的幫貼之外，全都需要漕運弁丁自己備辦。

朝廷分配弁丁有屯田，屯田除向國家交納田稅之

外，主要為軍戶備辦漕運路途口糧和開銷。按羊

樓洞《饒氏宗譜》記載：「康熙間，漕運累重，

合族奔命不給。公慨捐多金敷運，而族以安。」3

漕運為什麼會導致饒氏全族人顛沛奔命而不能滿

足，而且需要人花很多錢才行呢？這是因為「漕

務舊弊，任事者力不給，則勒派各軍戶，害甚

劇。」4 可見羊樓洞從明代起其地即已居有漕運弁

丁，並分配有屯田，軍戶屯墾按田畝納糧且攤丁

漕運，到清代，這些弁丁身份及義務仍舊，只是

正式稱謂由「漕運弁丁」轉稱「漕運旗丁」，而

民間通常稱之為「軍戶」。饒氏因其祖顯公入贅

於軍戶傅氏，後雖歸宗饒姓，卻仍然作為軍戶有

義務繳納糧稅，且按規定抽派男丁上漕船參與運

送漕糧。按照當時制度，如若被攤到的軍戶沒有

適當年齡可上漕船運糧的壯丁，則可以出錢讓主

事者代請別人。饒氏祖上，就是因為顯公入贅軍

戶傅姓，而身為領有屯田且有義務納糧派丁的軍

戶，隸屬於武昌正衛運糧軍。其後雖歸宗饒姓，

卻仍然負有軍戶義務，所以漕運一動，「合族奔

命不給」。這一說，有《饒氏宗譜》所載一紙訴

狀為證：

　　道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蒲圻饒盛陽

日旭稟：

　　為逃丁抗漕懇緝濟公事。丁祖饒添

受承辦武昌正衛運糧軍一名。遵辦差

事，子孫勿替，每逢修造糧舟之際，無

論遠籍外省，幫造無異。去歲又值大

造，丁（筆者按：為主訴饒盛陽自指）

清丁幫修，有饒盛祖父子遷至治屬南陽

河躲差，陷漕務無著不辦。丁（肇者

按：指饒盛陽）自去歲十二月內至伊

（筆者按：指饒盛祖）家催造糧船，伊

膽抗不開，致陷務無着。丁與理說，反

縱子毆伯。丁思漕務乃朝廷大差，祖傳

若有一丁不辦，干咎不少。丁現有衛主

牌標在身，倘任伊陷漕務不辦，難免誤

漕之罪，情迫湯火，奔叩。5

　　從以上提告中，可以看出饒氏所屬，為「武

昌正衛運糧軍」，且這些屯田軍丁是世襲勿替

的，除納糧運漕之外，修造糧船也是他們的一項

重要任務，這項任務一旦下達，那怕已經遷居外

省，也要出力出資幫造。而實際上，據光緒十三

年（1 8 8 7）羊樓洞雙峰堂六修《饒氏族譜》記

載，饒盛陽、饒盛祖是堂兄弟，同為饒氏自江西

遷鄂開基之後第十八世孫。作為清代運糧弁丁，

按照政府規定，也是有出錢打造漕船的義務。漕

船由規定船廠打造，以載5 0 0石漕糧為準，使用

期十年，期滿後可在京師折售。但最初打造的經

費，對於當時弁丁軍戶來說一定是個不小的數

目，而且堂弟饒盛祖外遷之前，或許對所承擔的

屯田已經有過一個交待，從此不再享受屯田利

益，而完糧漕運也不再與自己相干。而這次堂兄

饒盛陽找的卻是另一個幫造糧舟的題目，雖然堂

弟饒盛祖不享受屯田的福利，完糧漕運也可不參

加，但按照規定：「每逢修造糧舟之際，無論遠

籍外省，幫造無異」，所以修造漕船這種大開銷

大動員饒盛祖卻不能脫身；而從已經外遷的弟弟

饒盛祖角度看，這顯然就是哥哥饒盛陽「任事者

不力，則勒派各軍戶」6，以至於遷在外地的弟弟

都不能倖免，於是盛怒之下，竟然縱容兒子打了

上門討要幫造錢的主事大伯。被打的主事軍丁饒

盛陽則認為自己擁有「衛主牌標」，是涉及官家

規定的事，而若任務不能完成，「干咎不少」，

而如若提告，官府必然會站在自己一邊。以下是

南陽河所屬宜昌府興山縣縣令對以上提告斷案後

有關執行的批示：

　　批准喚訊移解。

　　具稟人武昌衛饒盛陽，為稟明事

情，丁於正月內以逃丁抗漕等事，具控

饒盛祖父子等於案下。已於本月十六

日蒙恩訊明，斷伊幫錢三千文，以作

丁開丁敘譜之費，限二十一日繳領。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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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限，伊尚杳無信音，顯有違斷抗繳

情弊，丁欲俟伊繳，無奈修船在急，難

以刻緩，欲不俟伊繳，又不敢至伊家索

取。情迫，只得稟明大老爺台前，賞准

追給，頂恩不朽矣。7

　　縣官大老爺斷了被告應付3,000文銅錢，而被

告逾期不交。主事軍丁饒盛陽曾經被打，故不敢

再次上門討要，於是再次提告，而縣令「批准喚

訊移解」，也就是要傳喚抓捕被告並強制執行。

說明在這種官司中，官方以國家制度為准，必定

站在原告方的一邊。而從饒盛陽、饒盛祖兄弟拳

腳相向且告上衙門看來，漕運制度給軍丁確實帶

來沉重負擔。

二、田地領有與律法

　　然而從《合約》看，饒氏作為運糧軍戶又似

乎具有田主身份，比他們地位更低的，還有租種

屯田的佃戶。這是普遍的情況還是個別的情況？

　　從羊樓洞民間文獻資料看，這種情況似乎並

非個別。例如，除饒姓外，羊樓洞還居住着同樣

具有軍戶身份的黃姓一族，黃氏族譜中的《黃俊

元傳》，就有反映雇傭佃戶租種屯田的記載：

　　黃俊元公，予（筆者按：指譜傳作

者湯懋昭）父執也。公族中軍務極繁，

公遇事料理極當。舊有屯田，在予近

地，每年秋收，公必同族眾親往，至必

投予家，與予父談論輒竟日，至夜分不

懈。興豪時，同予父為葉子戲，信宿遲

留。8

　　傳主黃俊元到作傳者父親家附近的屯田秋

收，卻打牌聊天，頗優遊自在，這就是因為屯田

租與佃戶耕種，黃俊元乃作為田主前往督促收

穀，「親往」並非親為，收割打穀的事，自有佃

戶去做的緣故。

　　至於《合約》所述官司所涉，主要為原告方

田主即饒姓（和傅姓）軍戶，及被告方程王李三

姓佃戶關於田地的所有權引發的命案。這其中有

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其一是所有權發生混亂的

原因，是「明末遭兵燹」，這個兵燹主要是什

麼，才會導致饒氏「子孫四散，田幾無主」？其

二是饒得武前往查田並被打死的時間，是在清

乾隆五年（1 7 4 0），這時已距清軍進入北京，

明崇禎皇帝吊死煤山（1 6 4 4）之後差不多有了

一百年，是什麼原因，導致饒家在近百年間對田

地產權保持沉默，而在百年之後又主動挑起與三

姓佃戶的產權爭議？而該案案發時間在乾隆五年

（1740），而結案的時間為乾隆八年（1743），

審理時間達三年之久，為什麼一樁看似簡單的命

案需要三年這麼長的審案時間？

　　對於第一個問題，「明末遭兵燹」的兵燹主

要是什麼？答案似乎應該是明末農民起義，具

體說應該是李自成的革命。明末社會，土地高度

集中，賦稅繁重，「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

竭」，「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9 李自成

針對這種民不聊生的狀況，提出「均田免糧」

的口號，受到下層農民的擁護，其時農民中廣泛

傳唱「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

差，不納糧。」10 起義軍所到之處，「伍佰侵淩

於閥閱，奴隸玩弄於主翁，綱紀常法，掃地無

餘。」11 李自成在羊樓洞所在的鄂南地區有較深影

響，最後他自己也是在鄂南通山縣九宮山遭仇恨

大順政權的地主武裝偷襲而蒙難。而程王李三姓

「惡佃」，想必當時也曾經擁護李自成「均田免

糧」的政策，享受均田的成果；而饒姓作為原先

的田主，則是大順政權和均田政策的打擊對象，

由於「奴隸玩弄於主翁」，所以必然「子孫四

散」，顛沛流離。作為證明的，是在此後的百年

之間，饒氏雖然子孫復聚，卻不能再染指田產；

而顯然並未「子孫四散」流離的程王李三姓「惡

佃」，卻牢牢「佔盡」饒氏的「墳山與田」，成

為田產的主人。可見《合約》所謂「田幾無主」

的說法，只是站在饒氏立場的飾語，僅僅反映饒

氏對田產已經易主不予承認的態度。而事實上，

如果站在三姓佃戶的立場，則當時田產決非「無

主」，根據大順朝的政策（或許還包括清朝早期

的政策），三姓佃戶已經成為田產的合法主人。

只有這樣，三姓佃戶對原田主的繼承者饒得武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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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至死才能夠有合理的解釋：只有三姓確認自己

就是該田產的現有主人的情況下才會發生爭執，

因為捍衛既得利益而打死既拿不出合法憑據、又

企圖奪回田產的原田主繼承者饒得武，事情才合

情理。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饒氏拖了近百年時間才

打破沉默，主動挑起與三姓「惡佃」的產權之

爭？而一樁看似簡單的命案，為何一拖三年，直

至乾隆八年方才審結？對於前一個問題，從《合

約》字面推測，原因似乎僅為饒氏產權證明「田

冊」被「惡佃程、王、李三姓藏去」，因此饒氏

的產權主張，缺乏關鍵的實證支持；而從今天看

來，《合約》雖未明說，但實際上更為重要的，

可能是清廷政策的變化。

　　清朝在開國之初，面臨着國家稅源枯竭的重

要難題，由於戰亂衝突，地方百姓流亡、田地

久荒，國家無丁可清、無稅可收，正如順治元年

（1644）十二月庚申日，真定巡按衛周允上疏所

言：「巡行各處，極目荒涼，舊額錢糧，尚難敷

數。況地畝荒蕪，百姓流亡十居六七。」12 作為

一個新生王朝，清初的中央政府為了穩定稅收

來源，對安定流民、開墾土地一事極為重視。順

治五年（1648）十一月，皇帝大赦天下，詔令各

地方勘查核實無主荒地，「果無虛捏，即與題免

錢糧，其地仍招民開墾。」13 順治六年（1649）

四月，又諭內三院，令州縣官「察無主荒田，給

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准為業。」14 這是清

朝政府針對民間「無主荒地」拿出的處理辦法。

順治十四年（1657）四月，戶科給事中粘本盛疏

奏中又進一步提出如何在督墾荒地中處理「有主

荒地」的問題：「……其貢監生民人有主荒地，

仍聽本主開墾，如本主不能開墾者，該地方官招

民給予印照開墾，永為己業。」15 奏摺中的「印

照」或「印信執照」（又稱作「執照」、「印

單」、「丈單」、「執業田單」），即是官員授

權業主開墾之際給付的地券，是經由官方明確認

可的獲得土地所有權的憑據。然而如果某塊土地

的所有權並不明晰，即如饒氏這般「子孫四散，

田幾無主」，地方官吏又將如何進行處置呢？雍

正十一年（1672），作為得到皇帝批准的戶部則

例規定，為了確定某塊田地究竟是「有主」還是

「無主」，國家設定五個月的公示期，如果到期

沒有出現權利主張者，該土地即推定為「無主土

地」。16 新開墾者通過向政府承買「無主土地」而

獲得土地所有權。

　　饒氏當然知道這項全國性的土地政策，但他

們在清初至乾隆五年（1740）期間，對爭議田地

的所有權一直保持着沉默，既沒有現身，也沒有

追討，沒有就土地的所有權提出任何異議。這有

兩種可能：其一，他們沒有能夠在期限內回去，

所以根據上述清政府的土地政策，他們只能面對

土地的所有權被他人篡奪的事實；其二，他們認

爲根據當時清政府實行的土地政策，討回田產希

望十分渺茫。然而，清朝在達成最初確保財政收

入的目標之後，為保證社會秩序不發生混亂，

很快將保護土地所有者的本權佔有作為更基本的

原則， 並提到了治理的第一位。17 到乾隆初年，

清政府對《大清律例》進行了修訂，這種對土地

所有權本權佔有保護的態度在修訂後的《大清律

例》中得到較為完整及清晰的體現。例如，「盜

賣田宅」律第九十三條規定：「凡盜賣、換易、

冒認、虛寫價錢實立文契典賣，或侵佔他人田宅

者，田一畝、屋一間以下，笞五十。每田五畝、

屋三間，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徙二年。」18 對

此，黃宗智認為：「律例的編撰人當初並未覺得

有必要做出進一步的解釋      這裡並未抽象的討

論『物權』或『所有權』或『動產』與『不動

產』；亦未如歐洲大陸傳統（相對於英美習慣法

傳統）中的近代民法那樣，試圖針對各種各樣的

所有權和情況做出規定。即便如此，州縣衙門都

清楚知道這條法律的意圖，循守其原則，以此維

持和保護合法的田宅所有權。」19 日本學者森田

成滿也認為，以《大清律例》為代表的清朝土地

法承認土地所有權的不可侵犯，並以此為核心準

則：「所有權與是否佔有無關，所有權人無論對

誰都可以主張權利，所有權具備不可侵犯性、排

他性。對所有權的侵害，無論是基於法律行為，

還是基於事實行為，受侵害的秩序都應恢復到原

來的狀況，如果失去對土地的實際支配地位，必

須恢復原狀。即使輾轉交易多次，所有人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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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追及權。」20

　　政策的變化也在一些具體判案上得到反映。

例如，康熙初年，浙江巡撫范成謨的告示，雖記

述不是特別清楚，但從中可以看出，該官員對墾

荒者得到地券開墾土地之後，原所有人出面主張

權利的行為採取駁斥的態度：「如有逃避他鄉

者，速歸墾種。其逃而不歸與絕戶無主者，無論

本地外方人民，許將領墾某戶荒田。開明坐落地

方、畝數，具呈縣官。該縣查明，每月朔望日出

示曉諭。某田地某人承墾，一月之內，無本人親

屬理論者，該縣即給印照一紙，付與本人，永為

己業。田照五年以後起科，一切差役，不許於五

年內派擾。如有原主拜其族戚，於給貼開墾之後

敢來爭奪，……許本人指明首者，官即查收，差

役即行鎖拿究法，決不輕恕。」21 

　　對此，森田成滿認為：「雖然確定了一定的

期間，但無論多長時間，都是排除原所有者的權

利主張。採取這樣的方法，是考慮到了新所有者

在土地上投下的資本和時間，是追求法律穩定性

的結果。」22 而根據雍正三年（1725）皇帝批准的

奏文，直隸省允許原所有者在補償開墾費用後收

回土地。23 再到乾隆七年（1742），被批准的「陝

西甘肅開墾事宜」奏文更被編入戶部則例，該奏

文指出，如原所有者離開土地，在三十年之內，

根據歸還前的年數補繳稅賦後應返還全部或部分

土地。24 《大清律例》在順治律和雍正律的基礎上

修訂完成並於乾隆五年頒行，饒得武在失去《合

約》所稱田產產權近百年後，也於乾隆五年向三

姓佃戶發起查田討產的行動，這裡面可能有時間

上的巧合，但也許根本就不是巧合     明顯強調業

主固有產權的新頒法律，使饒得武有了討要田產

的底氣。

　　如果只是單純的人命官司，斷案絕對不需要

三年時間。只是由於其中纏夾着田產官司，而清

朝初年的土地政策幾經演變，使這種土地權屬的

判案有了相當的難度。饒氏提告三姓佃戶，自清

乾隆五年立案，官司一打三年，到乾隆八年方才

結案，反覆權衡斟酌，可能才是該案久拖難決的

主要原因。

三、入贅和族譜建構

　　《合約》中「兩姓一本之誼」又是怎麼一回

事？答案應該是明代饒氏先祖顯公在永樂年間

入贅傅姓，承擔起主要的漕運弁丁的漕運職責，

數代之後，子孫繁盛，於是由傅姓重新歸宗於饒

姓，是為「兩姓一本」。這推論，有羊樓洞《饒

氏宗譜》所載〈得武公紀念公產記〉所述為證：

　　憶先祖入贅傅姓之時，人丁稀少，

其時運糧公事之責，全在吾祖一身。差

幸子孫發達，稍慰吾祖之憂思。越數

代，吾祖契眷歸宗，而軍務分為三門掌

管。明季兵燹，子孫離散，田幾無主。25

　　這是饒氏後人根據祖述所作的追記，可與

《合約》互參。可見饒氏祖先是在明朝（《合

約》記載，其時當為明「永樂時代」）入贅於有

屯田漕運軍職的傅姓，在契眷歸宗、還姓饒姓之

後，該運軍軍務（及屯田）轉劃歸三門掌管，此

三門即《合約》所載上、中、下三門，上中兩門

均為傅姓，下門為饒姓。而由於原來傅姓為屯田

運糧軍戶，饒氏先祖在入贅之後，分得了傅家部

分屯田，也承繼了原傅家交運漕糧的職責，所以

即使饒氏祖上歸宗之後，子子孫孫仍然承擔着供

應及運輸漕糧的任務。這其中反映為漕運所迫而

又苦無勞力的軍戶以招納贅婿作為解決問題的方

式之一，而軍戶的財產及義務繼承，與普通民戶

家產與義務繼承無別，即使其後贅婿返姓歸宗，

其權屬亦無變更。

　　有意思的是，饒氏最早編纂族譜亦是在明永

樂時期。據雙峰堂《饒氏宗譜》記載，最初修

纂族譜的，是一位叫做饒伯玉的先祖，他曾經親

手編列饒氏遷鄂後最初七世世系圖，而據該圖所

列，饒氏原籍為江西婺州，在南宋甯宗年間，一

位名叔禎（或稱「止翁」）的先祖曾率其三個兒

子自江西到湖北，並相誓「逢沙即止，遇沙即

住」。26 於是，其長子定居崇陽烏沙，次子千二

定居蒲圻黃沙，之後，叔禎又帶領第三子返回江

西。27 故在羊樓洞《饒氏宗譜》中，次子千二被

尊為居蒲開基之祖。千二生萬一，萬一生饒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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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佐生四子，其中一子名思皋，思皋生興禮，興

禮生庭春，庭春生饒璄，其間登科上榜，為官為

宦，羊樓洞饒氏都是他們的後代。這樣建構的結

果，恰如族譜卷首所稱：「婺州發祥，止翁衍

慶，一門金紫，滿床牙笏」28，極其發達。該譜圖

於明萬曆間增補，續至十世，但卻偏偏沒有記載

《合約》所記這位於明永樂時期入贅傅姓的「顯

公」，這大約是因為偶然的疏忽，或者贅婿並非

本姓，且身份並不值得炫耀吧。但是從羊樓洞所

有饒氏均為軍戶且皆有漕運之責來看，該「顯

公」或當為羊樓洞所有饒氏後人之真正的共祖。

　　《合約》中所謂「兩姓一本之誼」應當還隱

含了一宗關於打官司的交易，內容為上、中二

門傅姓須出錢出面為饒氏被三姓佃戶佔據的田業

打官司，這應該是出於饒姓的請求，因為饒姓原

田業憑據已被三姓佃戶隱藏，饒家拿不出能夠

證明管業的「來歷」，而由於饒氏為早年入贅

傅姓之後歸宗，傅姓處應該仍留有有關「田冊」

的旁證，例如傅姓自己所有屯田的田冊，且傅姓

出面本身即提供了田業所有權的人證，這是打贏

官司所必需的。作為交換條件，是官司如果打贏

之後，原饒姓從傅姓處繼承且在饒得武名下的這

四石零五升田地，所得利益除留少量作為公產紀

念饒得武之外，餘下的部分由三門共享。理由從

親緣來說，是饒姓原本入贅傅姓，是傅姓的「兒

子」，而歸宗饒姓之後，仍然屬傅姓的女婿，是

所謂「兩姓一本之誼」的親情。但從更為本質的

利益上說，「上門花名木、遠，中門花名榮、

自，下門花名榮、勝，以出銀訴得武之冤者，係

此六人之故也」，利益共享是其回報，是對官司

勝訴的有功犒賞，亦是饒氏兌現傅氏出面為其田

產產權爭訟而預先達成的交易。

　　最後留下的一個問題是，饒氏為何要把這樁

土地糾紛寫進族譜？

　　答案當然是為預防今後為此事再起糾紛。我

們知道，在清民時期田產案審理的過程中，宗譜

是可以作為證據的，雖然效力遠遠弱於田契，特

別是經官府印鑒後的紅契，但當訴訟發生時，畢

竟仍具有一定證據效力。如某宗譜歷史悠久，那

麼其對於有關事實的證明力就比較強，相反，如

果是糾紛發生後編寫的宗譜，可能就不會有很強

的證明力。再則，對於為維護現狀而欲駁斥對方

侵佔的人而言，提交族譜的記載作為支援其主張

的依據能夠得到承認；相反，想要改變現狀的

人，如果援用碑譜來作為依據則不被認可。29 所

以，饒氏將《合約》載入宗譜，顯然有維持現

狀，預防紛爭之意。

　　至此，我們由討論漕運的運作，探索明季兵

燹的歷史背景，分析清初土地政策的演變、舊時

入贅和財產酌分繼承制度，或許對《合約》所述

內容加深了一些理解，對當時社會、歷史和制度

加深了一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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